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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工作的通

知  

吉财金〔2024〕24 号  

   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各农业保
险承保机构：  

  按照《吉林省 2024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方案》（吉财金

〔2023〕1214 号），省财政厅组织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和相关保险机构

开展了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，目前结果已经公告。考虑遴选结果中共保
体形式占据多数，为了维护我省农业保险市场和保险机构从业人员队伍相对稳

定，有序推进 2024 年度农业保险工作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。  

  一、采取共保体形式参与承保的保险机构，主共方和从共方要坚持权责对

等原则，强化协同配合，双方要承担相同责任、共同开展农业保险服务。主共

方出具的保险单需经过从共方认可，从共方不得违约承保、单独出单。组成共

保体的双方承保机构都要利用自身基层服务网络、专业队伍、服务经验等优

势，参与中选服务区域内的农业保险有关服务，具体方式由主从双方协商确

定。  

  二、承保理赔服务方案由组成共保体的双方承保机构共同制定并完善，要

合理确定从共方管理费用，切实做好农业保险政策宣传、展业承保、查勘理

赔、防灾减损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农业保险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对接等各项工

作，增强服务能力、改善服务质量、提升服务效能。  

   

  吉林省财政厅  

  2024 年 1 月 12 日  


